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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增值税是中国税收结构中第一大税种，对税收以及物价

水平的调节具有重要作用。2016 年 5 月实施税率改革政策后，

增值税税率划分为 17%、13%、11% 和 6% 四档； 2017 年 7 月

取消 13% 档税率，简并至 11% 档税率；2018 年 4 月财政部、

国家税务总局印发《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通知》（财税 [2018]32 号）

文，将原三档税率调整为 16%、10% 和 6% 三档，并放宽小规

模纳税人核定标准，允许符合条件的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

规模纳税人，按 3% 增值税征收率进行简易征收；2019 年 1 月，

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征管

问题的公告》将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行为免征额度由 3 万元 /

月提升到 10 万元 / 月 [1]。2019 年“两会”期间，更大规模的

减税降费措施全面推开，4 月 1 日起增值税税率调整至 13%、

9% 和 6% 三档税率。 随着增值税改革的持续深入，税制进一

步简化、税率将有望三档并两档。增值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

货物劳务税种，笔者对增值税“降率、简档”政策能否有效

传递至市场各方进行了分析，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。

2 中国增值税征收管理及改革背景

当前中国税制结构仍然以间接税（流转税）为主体。这

样的税制结构决定了商品价格中税收占比较高。2017 年中国

税收收入中，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进口环节增值税等间接税种

占比超过 60%，而这些税种最终都会转嫁至消费市场。其中，

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，为国家提供超过 40% 的税收收入。

增值税一般在公民持有财产比例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，由

于直接税的征收管理依赖于完善的税基评估环境，核定成本

较高，征收效率低，所以推行征收间接税种有利于国家降低

征管成本，保障税源。亚太地区平均增值税税率在 5%~10%

之间。中国目前增值税税率实行 6%、10% 和 16% 三档划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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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亚太地区属于高水平。

随着对外开发的深入，居民境外流动增加，境外物价对

国内企业商品定价的冲击愈加明显。而且，随着各级自贸区

的设立，跨境电商贸易份额逐步扩大，这导致国内消费市场

逐步失去价格优势，倒逼国内企业“让利补价”维持市场份额。

从扩大内需，刺激中国中小企业活力的发展角度来看，中国

确有下调增值税税率、促进国内消费的必要。

3 增值税核算特征与价格变动关系的理论分析

增值税是对货物及劳务等商品流转中产生增值部分进行

课税。增值税税额是销售额与对应税率的乘积，增值税实际

税赋负担是增值税税额扣减可抵扣进项增值税后的绝对值。

增值税属于价外税，一般纳税人实际纳税额为销项税额 -

进项税额，实际负担率 = 实际纳税额 /( 销售额 - 进货额 )。

从整个商业流转过程看，各环节交易都会把税赋向下一环节

转移，终端消费市场将承担全部税赋。其中，终端消费市场

包括居民消费市场和生产资料消费市场。

增值税实际税负具有非稳定性质。在某一环节时点上，

同样的商业活动，企业税负会出现三种：一是销项税额小于

进项税额，无实际税负；二是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匹配，正

常反映贸易环节增值部分；三是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差额较

大。三种情况导致企业增值税负担率不平稳。主导因素就是

价格结构不同，增值税核算时点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分离。

其中，考虑到中国新一轮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及增值税改革

新政对购置固定资产、投入研发费用等投资业务进项税额抵

扣政策的放宽，以及集中原材料采购获取主动的议价权等行

为，进项税额可能是未来较长时间的成本支出，但却在当期

一次性进行抵扣，因此，不管企业经营活动增值情况如何，

当期实际税负都会大幅下降。反之，在企业减缓各类长时间

成本支出时，会出现“进项税额短缺”现象，当期实际税负

会大幅上升。这种结构性状态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总体税负率。

换言之，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、终端商品价格与固定资产投

资强度息息相关 [2]。

综合而言，增值税税负与价格变动成互相约束，应税商

品销量大幅增加时，增值税税赋相应增加，而销量激增反过

来会压低价格。中国经济结构特征一是产出规模大，为全球

第一产出大国；二是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。产出规模大，同

时固定资产投资年均 20% 的增速又在不断扩大产能，形成上

游产业“产销自循环”。逐步加大的初级产品需求量和终端

产品产量，又会进一步强化已有价格结构，从而导致财税政

策向终端消费市场的传导不畅。

4 增值税改革新政对各流转环节市场主体的影

响

增值税的本质决定了它会在各流转环节中依次转嫁，由

终端消费市场承担全部税赋。从设计层面上讲，在商品流转

环节中，各相关主体在交易环节通过负债类“应缴税费”科

目进行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往来核算。而应缴增值税的核

算并不计入损益类科目。各流通环节相关主体扮演着“代收

代付”角色。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红利理论最终收益人应该

是终端消费市场。而中国有大量的小规模纳税人按照 3% 简易

征收率缴纳增值税，此时增值税不在各生产环节流转，一定

程度上保留了营业税的单次征收、重复课税的性质。多元化

的价税结构、复杂的成本构成及市场化的价格体系会促使供

需双方通过成交价格调节税赋与利润的平衡。

当增值税税率下降时会打破供需关系及双方议价能力的

平衡，部分议价能力强小规模纳税人会选择登记为一般纳税

人，在不增加税赋的情况下扩大营业规模；而国税总局对小

规模纳税人销售行为免征增值税额度的扩大至 10 万元 / 月，

这也会促使部分一般纳税人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，牺

牲营业规模获得免税政策，提高收益。为此，我们分两种极

端议价模式进行实例计算分析。

4.1 交易以净税价格达成

设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，其行业边际成本率为 80%，相

关边际成本均已获得相应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 , 其他相关成本

费用取得可抵扣进项税额 C。年净税营业额为 A，销售量为 Q。

设 VAT 为该企业应纳增值税额。

1. 继续按小规模纳税人核定征收率。

消费者终端含税采购单价为 (103%*A)/Q。

2. 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进行增值税核算纳税。

下调税率前：

消费者终端含税采购费用为 (103.2%*A-C)/Q。

下调税率后：

消费者终端含税采购费用为 (102.3%*A-C)/Q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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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议价方式下，当 C ≤ 0.7%*A 时，小规模纳税人企

业通过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按下调后的增值税税率缴纳增值税

能有效降低增值税税赋，将最大降低 0.68% 的终端售价；一

般纳税人按下调后的增值税税率缴纳增值税能最大降低 0.87%

的终端售价。

4.2 交易以完税价格达成

设企业为一般纳税人，其行业边际成本率为 80%，相关

边际成本均已获得相应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其他相关费用

取得可抵扣进项税额 C。年净税营业额为 A，销售量为 Q。设

VAT 为该企业应纳增值税额。

1. 继续按一般纳税人进行增值税核算纳税。

下调税率前：

消费者终端含税采购单价为 (103.2%*A-C)/Q，企业增值

税税负为 3.2%*A-C，企业净税营业额为 A。

下调税率后：

企业增值税税负为 2.37%*A-1.023*C 企业净税营业额增

至 100.83%*A+0.023*C。

2. 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核定征收率。

不享受免税额度

企业增值税税负为 3.096%*A-0.03C。

在此议价方式下，当 C ≤ 0.11%*A 时，一般纳税人企业

通过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按下核定征收方式缴纳增值税，将

最大增加 0.1% 营业利润；一般纳税人按下调后的增值税税率

缴纳增值税能最大增加 0.83% 的营业利润。

以上仅分别列举了企业在按净税价格不变和完税价格不

变两种极端情况下，降税政策对生产、销售和消费主体的影响。

在实务中，边际成本率、成本材料进项税比例、其他费用进

项税比例、购置长期资产进项税额、研发费用支出等均会直

接影响降税政策最终落实到消费市场的效果。

5 增值税税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

（1）继续改革增值税征税制度，减轻对物价水平推动作

用。继续对初级农产品实行免税政策，对上游产品实行更低

税率；同时，调整完善增值税税率结构和征税环节，逐步扩

大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普通发票改专用发票试点范围，最终

达到与一般纳税人并轨，消除流转税内部的重复征税。

（2）优化国家税制结构，降低流转税比重。改革开放

30 年来，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，居民财富不断增加，

税基不断得到补充。应主动提高税收征管水平，建立财产评

估体系，构建于直接税相适应的征管环境。全面优化中国流

转税占主要地位的结构；提高直接税在税收中的绝对额，从

根本上摒弃流转税对物价的推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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